[bookmark: OLE_LINK1]淮安市产业投资基金子基金征集公告

[bookmark: OLE_LINK3]为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聚焦淮安市产业发展，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对全市重点产业的支持作用，推动有较强成长性、竞争力的企业在我市落户，现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淮安市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市产业基金”）子基金管理机构，并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bookmark: OLE_LINK4]一、淮安市产业投资基金概况
（一）组织形式
有限合伙制。
（二）注册地址
江苏省淮安市。
（三）存续期限
存续期15年。
（四）基金规模
总规模80亿元。
[bookmark: OLE_LINK5]二、申报子基金条件要素
[bookmark: OLE_LINK6]（一）注册地要求
子基金原则上应当注册在淮安市内，并按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要求备案。
（二）存续期限
子基金的存续期原则上不超过8年，分为投资期和退出期，其中投资期原则上不超过5年。
（三）管理费
管理费计提比例不超过1.5%/年，投资期以基金实缴金额为计提基数，退出期以未退出原始投资成本为计提基数，延长期、清算期不收取管理费，基金管理费的计提与基金绩效评价结果挂钩，子基金每年实际计提管理费金额为当年应计提金额的80%，剩余的20%中，每年应计提金额的10%与当年考核评价结果挂钩，当年考核评价等级为差的不予计提；另外10%在基金清算时一次性计提，基金清算时未完全收回本金的不予计提。
基金管理费主要用于基金投资运营管理的相关费用支出，包括管理团队的人员薪酬、日常办公经费、聘请第三方开展投资尽调等费用。不得在基金中列支应当由基金管理费支出的费用。
建立管理费追溯调整机制，投资期满，基金未投资的资金应退还并做减资处理，多收取的基金管理费应当及时退还或者留抵退出期的基金管理费。
（四）投资方向
子基金应主要围绕淮安“7+3”先进制造业集群、“353”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等重点领域开展投资。“7+3”先进制造业集群包括新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绿色食品、化工新材料、纤维新材料、PCB电子元器件、生物技术及新医药七大优势产业集群，以及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兴数字产业三大先导产业集群。“353”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化工新材料、金属及无机非金属材料、纤维新材料、生物医药大健康、智能制造装备五个五百亿级产业集群；以及软件和信息服务、人工智能、绿色环保三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五）设立规模及出资要求
单只子基金认缴规模原则上不少于1亿元，市产业基金在子基金中认缴出资不超过子基金认缴规模的30%，子基金中其他出资主体需出具出资承诺函。
（六）投资比例
子基金对单个项目的投资金额不得超过子基金实缴出资总额的20%。
（七）返投要求
子基金返投金额不得低于淮安市国有资本实缴出资额。
（八）负面清单
子基金在运作过程中不得从事以下业务：
1.从事担保、抵押、委托贷款等业务；
2.投资二级市场股票（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除外）、期货、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债、信托产品、理财产品、保险计划及其他金融衍生品；
3.向任何第三方提供赞助、捐赠；
4.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或向第三方提供贷款和资金拆借；
5.进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对外投资；
6.发行信托或集合理财产品等方式违规募集资金；
7.名股实债、名基实储；
8.投向国家禁止、限制投资或者不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项目；
9.将基金投资作为招商引资优惠条件；
10.其他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业务。
管理人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保证本合伙企业的资金投资运作的合法合规性。
三、子基金管理机构要求
（一）实缴资本
在中国大陆依法设立的公司或合伙企业，实缴货币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与所管理基金规模相匹配。
（二）出资比例
在拟设子基金出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认缴总规模的1%且不低于500万元。
（三）协会登记
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四）内部制度
有健全的股权投资管理和风险控制流程、规范的项目遴选、投资决策制度等。
（五）团队经验
管理团队至少有5名具备3年以上股权投资或基金管理工作经验、具备良好管理业绩和职业操守信誉的专职高级管理人员。
（六）储备项目
有与政府投资基金投资领域和方向匹配的项目储备。
（七）资金募集
有与政府投资基金规模相匹配的资金募集能力。
（八）违规行为
基金管理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在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九）团队业绩
基金管理人应当有一定的管理规模、成功投资案例。其中，成功投资案例是指投资项目的股权退出80%以上且退出部分年化收益率不低于10%，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十）管理团队
经遴选程序确定为子基金管理机构后，子基金管理机构不得随意变更股权和核心管理团队、管理人员。若确需进行任何调整，应自调整决定作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市产业基金管理人书面报备。若有重大不利调整，市产业基金管理人有权利重新遴选或变更管理机构。
四、子基金遴选流程
（一）公开征集
市产业基金管理人通过公开征集遴选子基金合作机构与组建方案。
（二）材料审查
市产业基金管理人对子基金申报材料完整性、内容全面性、方案可行性等方面进行初步审核，排除不符合基本要求的申报方案，确定初选机构名单。
（三）尽职调查
市产业基金管理人对初选机构开展尽职调查，着重对管理机构登记备案、历史业务、组织架构、专业化经营、投资决策、投后管理、风险控制、投资业绩、项目储备和财务、法务、业务等重要信息进行全面核查。
（四）专家评审
市产业基金管理人组织评审专家组全面审查基金管理人申报材料，通过听取尽职调查汇报等方式，进行综合性判断和评分，确定候选基金。
（五）决策流程
市产业基金管理人履行相关决策流程后确定遴选结果。
（六）社会公示
遴选结果向社会公示不少于五个工作日。公示期内对遴选结果有异议的，由市产业基金管理人启动相关调查程序处理争议，经核实立即终止该子基金设立程序。
五、申报方式
书面申请：符合条件的子基金管理机构请按《淮安市产业投资基金申报文件编制说明》（附件）要求准备申报材料，并将纸质材料原件按指定邮寄地址报送至江苏淮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电子材料提交至指定邮箱，纸质材料与电子材料内容应保持一致，同时承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一）装订要求：纸质材料包括正本1份、副本3份。
（二）联系人：徐先生、杨女士；
电话：0517-83509316；
[bookmark: OLE_LINK2]邮箱：hazdcyjj@163.com。
（三）邮寄地址：江苏省淮安市金融中心B2幢28楼2803室，江苏淮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邮编：223001。
六、其他事项
（一）本征集公告不构成法律上合同订立的要约或承诺行为。
（二）申报材料一经提交，不予退回。
（三）本征集公告自发布之日起长期有效，相关事项最终解释权归属江苏淮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特此公告。

附件：淮安市产业投资基金子基金申报文件（模板）

江苏淮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6年1月30日   
